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 
 

     
    

前
文
提
到
蘇
周
連
宗
祠
之
破
壞
狀
況
，
就
其
保
存
及
損
壞
情
形
，
本
節
所
提
之
整
修

概
估
表
，
僅
提
列
簡
單
平
時
應
注
意
之
維
修
事
項
及
本
次
調
查
整
修
所
需
經
費
。 

 

6 5 4 3 2 1 

地坪 

合 
計 

防
空
洞
清
理

美
化 

廁
所 

植
栽 

照
明
設
備 

排
水
設
施 

後
院 

前
埕 

項
目 

 

水
泥 

磚
、
水
泥
粉
刷 

   

泥
土 

泥
土 現

況
材
料 

 

雜
草
叢
生 

與
古
蹟
整
體
風
貌
不
符 

配
置
凌
亂 

 

目
前
無
完
善
之
排
水
設
施
，
導
致
雨
後

前
埕
及
後
院
泥
濘
、
積
水
。 

堆
置
雜
亂
之
廢
棄
物 

堆
置
雜
亂
之
廢
棄
物 

破
壞
現
況 

 

雜
草
、
防
空
洞
內
部
清
除
美
化 

重
新
設
計
規
劃 

重
新
規
劃
配
置 

選
擇
適
當
位
置
重
新
規
劃
設
計 

重
新
規
劃
排
水
設
備 

清
理
運
棄
並
增
設
植
栽
，
重
新
規
劃
後

院
舖
面
，
建
議
以
植
草
磚
草
地
坪
舖
設 

清
理
運
棄
並
增
設
植
栽
，
重
新
規
劃
前

埕
舖
面
，
建
議
以
植
草
磚
草
地
坪
舖
設 

擬
修
護
建
議 

三
二
○ 五 

四
○ 

三
五 

六
五 

六
○ 

四
五 

七
○ 

預
估
金
額 

一
、
院
埕
環
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
單
位
：
新
台
幣
萬
元
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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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  — 95

9 8 7 6 5 4 3 2 1

構架 柱 牆身 台階及地坪板
門 

神
龕
架 

屋
架 柱

珠 

柱
身 

屋
脊 

屋
面 

屋
桁 

牆
身 

台
度 

室
內 

簷
廊 

台
基 

項
目 

木 木 木 石 木 磚
、
灰
漿
粉
刷 

木
、
紅
瓦 

木 編
竹
夾
泥
牆 

紅
磚
、
灰
漿
粉
刷 

尺
磚 

砂
岩
、
水
泥 

夯
土 現

況
材
料 

龜
裂
、
門
神
彩
繪
剝
落 

部
份
構
材
龜
裂
、
彩
繪
剝
落 

部
份
構
材
佚
失
龜
裂
、
油
漆
剝
落 

風
化
嚴
重 

簷
廊
柱
外
層
以
水
泥
包
覆
、
室
內
柱
腐

朽
、
龜
裂 

下
陷
變
形 

坍
塌
、
嚴
重
滲
水 

腐
朽
、
龜
裂 

牆
體
嚴
重
破
損 

粉
刷
層
剝
落
、
鋼
板
及
木
夾
板
釘
補 

龜
裂
嚴
重 

龜
裂
嚴
重
，
水
泥
地
坪
非
原
貌 

風
化
磨
損 

破
壞
現
況 

龜
裂
處
補
強
、
彩
繪
修
補 

龜
裂
處
補
強
、
彩
繪
重
作 

佚
失
構
材
仿
傳
統
形
貌
作
、
龜
裂
處
補

強
、
油
漆
重
作 

保
留
修
補
、
部
份
重
作 

簷
廊
柱
外
層
水
泥
敲
除
，
依
粉
刷
敲
除

後
現
況
情
形
修
復
（
抽
換
或
修
補
）；
室

內
柱
部
份
檢
修
，
部
份
抽
換 

依
原
樣
重
作 

依
原
樣
重
舖
並
加
作
防
水
層 

部
份
檢
修
、
部
份
抽
換 

拆
除
重
作 

臨
時
釘
補
材
料
拆
棄
、
台
度
拆
卸
重
砌 

尺
磚
保
留
清
洗 

水
泥
地
坪
敲
除
、
砂
岩
保
存
檢
修
、
三

合
土
重
作 

保
存
檢
修 

擬
修
護
建
議 

一
六 

二
三 

四
三 

一
八 

二
八 

二
二 

六
一 

四
九 

二
五 

一
一 

二
二 

一
八 

一
五 

預
估
金
額 

二
、
正
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
單
位
：
新
台
幣
萬
元
）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6 5 4 3 2 1 

牆身 地坪 屋
脊 

屋
面 

屋
桁 

牆
身 

台
度 

室
內 

簷
廊 

台
基 項

目 

磚
、
灰
漿
粉
刷 

木
、
紅
瓦 

木 編
竹
夾
泥
牆 

紅
磚
、
灰
漿
粉
刷 

尺
磚 

水
泥 

木 

現
況
材
料 

下
陷
變
形 

坍
塌
、
嚴
重
滲
水 

腐
朽
、
龜
裂 

牆
體
嚴
重
破
損 

粉
刷
層
剝
落
、
背
面
鋼
板
及
木
夾
板
釘

補 龜
裂
嚴
重 

龜
裂
嚴
重 

油
漆
剝
落 

破
壞
現
況 

依
原
樣
重
作 

依
原
樣
重
舖
並
加
作
防
水
層 

部
份
檢
修
、
部
份
抽
換 

拆
除
重
作 

臨
時
釘
補
材
料
拆
除
、
粉
刷
層
敲
除
重

作 地
坪
敲
除
，
尺
磚
地
坪
重
作 

三
合
土
地
坪
重
作 

油
漆
重
作 

擬
修
護
建
議 

二
○ 

五
六 

三
六 

三
二 

一
二 

三
二 

一
六 

一
二 

預
估
金
額 

三
、
左
右
梢
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
單
位
：
新
台
幣
萬
元
） 

 
12 11 10

合
計

匾
額
、
神
案 

窗
櫺 

格
扇 

項
目 

 

木 木 木 

現
況
材
料 

 

彩
繪
油
漆
剝
落 

油
漆
剝
落 

龜
裂
、
油
漆
剝
落 

破
壞
現
況 

 

彩
繪
油
漆
重
作 

油
漆
重
作 

龜
裂
處
補
強
、
油
漆
重
作 

擬
修
護
建
議 

四
○
○ 

一
○ 

一
六 

二
三 

預
估
金
額 

（
接
續
上
頁
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
單
位
：
新
台
幣
萬
元
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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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9 8 7 

柱 

合
計

窗
櫺 

格
扇 

屋
架 

柱
珠 

柱
身 

項
目 

 

木 木 木 石 木 

現
況
材
料 

 

油
漆
剝
落 

龜
裂
、
油
漆
剝
落 

部
份
構
材
佚
失
龜
裂
、
彩
繪
剝
落 

風
化
嚴
重 

簷
廊
柱
外
層
以
水
泥
包
覆
、
室
內
柱
腐

朽
、
龜
裂 

破
壞
現
況 

 

油
漆
重
作 

龜
裂
處
補
強
、
彩
繪
重
作 

龜
裂
處
補
強
、
彩
繪
重
作 

依
原
樣
重
作 

簷
廊
柱
外
層
水
泥
敲
除
，
依
粉
刷
敲
除

後
現
況
情
形
修
復
（
抽
換
或
修
補
）；
室

內
柱
部
份
檢
修
，
部
份
抽
換 

擬
修
護
建
議 

三
一
五 

一
○ 

一
六 

三
二 

一
五 

二
六 

預
估
金
額 

（
接
續
上
頁
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
單
位
：
新
台
幣
萬
元
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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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
參 

拾
貳 

拾
壹 

拾 

總
計 

 玖  捌 柒 陸  伍 肆 參 貳 壹

項
目 

施
工
記
錄
費 

空
氣
污
染
防
治
費 

監
造
費 

工
程
管
理
費 

小
計 

營
業
稅 

小
計 

營
造
綜
合
保
險
費 

勞
工
安
全
衛
生
管
理
費 

包
商
利
潤
管
理
費 

小
計 

生
物
防
治
處
理 

古
蹟
解
說
牌
示 

水
電
、
消
防
工
程 

建
築
工
程 

假
設
工
程 

一
七
二
五 

一
五
○ 五 

七
五 

四
三 

一
四
五
二 

六
九 

八
五 三 四 

七
八 

一
二
九
八 

七
五 三 

一
二
○ 

一
○
三
五 

六
五 

預
估
經
費 

  

（
約D

*0.3%

） 

（
成
本
加
公
費
法
） 

（
約D

*3%

） 

（D
=A

+B+C

） 

（
約C=A

+B*5%

） 

（B

） 

（
約A

*0.2%

） 

（
約A

*0.3%

） 

（
約A

*6%

） 

（A

） 

     

備
註 

嘉
義
市
市
定
古
蹟
蘇
周
連
宗
祠
修
護
經
費
概
估
總
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
單
位
：
新
台
幣
萬
元
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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